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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 

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54,303,080.00 元，未达到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日常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全资子

公司）与合资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产品购销等业务。 

关联董事黎福超、赵宏伟、吕桂莲、宋军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肖岳峰、廖抒华、

丘树旺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均为赞成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前公司已与独立董事沟通并获得认可，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出具了事前认可的声明，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

见：公司 2019 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与关联方之间的正常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公允

且具有合理性，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预计的 2020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诚实信用、



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交易。本次交易

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

成重大依赖。与该项交易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议案，我们同意公司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以及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超额部分情况 

1、2019 年度预计和执行情况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对

方 
2019年度预计额 2019年度实际额 差异原因 

1 
向关联方出租

厂房取得收入 
福达阿尔芬  2,269,080.00   2,425,080.00  

增加公寓租金

156,000元 

2 
向关联方租入

厂房支出费用 
全州机械 3,000,000.00 3,000,000.00 无差异 

1、公司合资公司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简称“福达阿尔芬”）向公司租

赁房屋（含办公楼、厂房等）作为日常生产经营所用。2019 年度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2,269,080.00 元，与预计一致。福达阿尔芬与公司于 2018年 4月 16日签订《房屋租赁》，

有效期 10年，租金为 189,090.00 元/月。 

2019年 5月 1日起，福达阿尔芬向公司租赁公寓作为其外籍员工宿舍，2019年共计发

生租金费用 156,000.00 元，双方就此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租赁 3 套公寓，6,500.00

元/套/月，租赁期限一年，至 2020年 4月 30日止。 

2、公司全资子公司全州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全州部件”）向控股股东福

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全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全州机械”）租

赁房屋（含办公楼、厂房等）作为日常生产经营所用。2019年度，全州部件与全州机械因

租赁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300 万元（租金 25万元/月）。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一致。   

2、需确认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说明 1） 存货 22,445,042.55 

广西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说明 2） 工程建造 1,244,080.72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说明 3） 存货 14,290,444.86 

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说明 4） 检测费 112,902.65 

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说明 5） 技术咨询费 258,333.35 

北海福达特种车辆有限公司（说明 6） 存货 567,699.53 

说明 1：此项关联交易含两部分内容：（1）福达阿尔芬在未获得船级社认证工作前，

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简称“桂林曲轴”）代为销往广西玉柴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系列船机发动机曲轴，该公司已于 2019年获得船级社认证，但福达阿尔芬

如直接向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供货需经对方进行审核，该周期较长，在审核通过之

前，仍需桂林曲轴代为销售。2019 年实际代销售金额 8,404,442.55 元；（2）因桂林曲轴

的商用车曲轴产品生产线加工紧张，委托福达阿尔芬代为后工序加工，由桂林曲轴销售半

成品给福达阿尔芬，福达阿尔芬加工完成后再回售给桂林曲轴。2019年福达阿尔芬将成品

回售给桂林曲轴金额 14,040,600.00 元。 

说明 2：广西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公司离合器分公司的生产废水末端处理工程，

实施工程的价格参照市场价。 

广西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0510194498）是与公司同

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因此构成关联关系，该公司从事污染治理工程、污染物治理、

节能、环境保护、资源化利用、水处理药剂的技术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等业务。 

说明 3：本项关联交易一方面是因为上述说明 1第（2）项桂林曲轴委托福达阿尔芬代

为后工序加工发生的半成品销售金额；另一方面是桂林曲轴代购材料向福达阿尔芬销售发

生的金额。代购原因是因为桂林曲轴、福达阿尔芬生产所需材料有较多为相同的辅助材料，

且双方生产场所在同一区域，由桂林曲轴公司统一大量采购材料价格更为优惠，能够为福

达阿尔芬有效节约成本，减少库存资金占用。 

说明 4： 福达阿尔芬委托桂林曲轴进行样品检测发生的费用。 

说明 5：公司向福达阿尔芬委派黎锋担任其高管，以收取咨询费的方式支付其工资及

相关费用。 

说明 6：全州部件公司向北海福达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简称“北海特种车”）销售螺栓

产品，价格按市场价。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序 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对方 2020年度预计额 

关联租赁 

1 向关联方出租厂房取得收入 福达阿尔芬           2,269,080.00  

2 向关联方出租公寓取得收入 福达阿尔芬             234,000.00  

3 向关联方租入厂房支出费用 全州机械 3,000,000.00 

关联购销 

4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福达阿尔芬         12,500,000.00  

5 向关联方购买产品 福达阿尔芬         35,000,000.00  

6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北海特种车 600,000.00 

提供劳务 

7 咨询服务 福达阿尔芬             700,000.00  

说明：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产生的原因与 2019年度情况相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桂林福达全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469987398X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铁锋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全州县工业集中区城西片区 

经营范围：紧固件的生产与销售 

全州机械与本公司（含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货款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其它关系。 

2、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300MA5N5EXY0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宏伟  

注册资本： 1600万欧元 

成立日期 : 2018年 05月 02日 

住所： 桂林市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 

经营范围： 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大型曲轴，提供售后服务以及技术咨询服务。 

3、北海福达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662142411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 06 月 28日 

住所：北海市北海大道工业园区一号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除进口汽车、小轿车）、国产汽车零配件的销售；盐业机械和

履带拖拉机制造；自营和代理一般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金属加工（国家有专项审批除外），专用汽车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以国家发改委汽车公告目录为准）。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1、全州部件与全州机械的关联交易中，全州部件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全州机械为控

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2、福达阿尔芬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中，福达阿尔芬为公司与 Maschinenfabrik Alfing 

Kessler GmbH 合资设立的，双方各持有 50%股份，因此与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3、全州部件与北海特种车的关联交易中，北海特种车为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因此与

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成定价；如果

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定价依据：根据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各关联方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

公平、公允和市场化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交易行为

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福达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福达股份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福达股份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福达股份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月 26日 


